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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現行身障服務中心面臨跨部門合作困難、資源不足，缺乏身障複雜需求者

的服務機制。本研究目的為：(1)釐清跨部門合作與資源介入情形，擬訂具體合

作模式；(2)瞭解專業支持協助困境，建構協助機制；(3)檢討身障複雜需求服務

現況，提出操作建議。研究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透過試辦計畫與焦

點團體建構身障複雜需求服務模式。研究結果有：界定複雜需求定義與服務指

標、設計複雜需求處遇流程、規劃專團小組運作方式。針對複雜需求中的各項

重要議題進行深入討論，最終建議政府建構複雜需求服務協調模式、發展專團

小組，培訓專業單位身障專業服務理念。 

 

關鍵字：複雜需求、身心障礙服務、跨部門合作、服務協調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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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rrently, service centers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re facing various 

challenges, including cross-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difficulties,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a lack of assistance mechanism to address the complex needs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NPD). This study aimed to (1) elucidate how to conduct cross-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intervention; (2) identify the intervention 

difficulties in services that address the CNPD; (3) develop a service intervention 

model that fulfills such needs.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from January 2021 to 

January 2022 through a pilot project and focus groups. The results elucidated the 

current situations of cross-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and resource interventi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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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 in intervening in the CNPD, and the current mechanism of expert-assisted 

services. Various topics relevant to the fulfilling of such needs were discussed, the 

recommendation is for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comprehensive intervention model 

for the CNPD, develop expert teams, and foster an awareness of professionalism 

among service organizations. 

  

Keywords: Complex Needs, Service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Cross-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Service Coordin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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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研究緣起 

身心障礙者（簡稱身障者）面臨障礙類別與生命歷程特性差異、社會區隔

與排除、照顧能力邊緣化（黃志隆，2014；姚奮志、賴宏昇，2020），同時面

臨公部門資源不足、非營利組織協助的能力有限，因此身障者及其家庭常處於

資源匱乏的狀態（許素彬、陳美智、林怡萱、莊繐慈，2016）。為滿足身障者

及其家庭多面向需求，身障者在經過身心障礙法定需求評估之後，地方政府應

針對需求評估結果提供個案管理相關服務（簡慧娟、宋冀寧，2015），各縣市

於2007年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修法後將身心障礙個案管理服務（簡稱身障個

管）進行更名與調整服務內涵（陳政智、許涵庭，2015；姚奮志，2016），2024

年又陸續更名為身心障礙服務中心（簡稱身障中心）（衛生福利部，2023a）。

即使如此，身障個管服務面臨服務系統零亂不一、轉銜機制未能銜接導致服務

切割（姚奮志，2016），合作挑戰、資源不足、工作負荷者等問題，又要關注

身障者的多元性、複雜性與需求滿足等議題（梁美榮、姚奮志，2019），這些

多元複雜的需求統稱為複雜需求，往往需要更多資源與密集性的服務（Hough， 

2017；Gridley, Brooks and Glendinning，2014a），且複雜案件需來自專業機構

的額外支持和諮詢（Hood，2015），而我國身障個管與身障中心服務開案標準

並無針對此類對象的相關服務準則（衛生福利部，2017、2023a）。循此，身障

個管與身障中心如何面臨服務部門合作與資源不足所形成的外部壓力？如何面

對身障複雜需求者卻缺乏專業支持的內部問題？ 

身障者的複雜需求涉及多重層面，需要跨部門提供整合性服務。Grell, 

Ahmadi and Blom（2017）認為複雜需求服務對象因具多重問題而被認為是社會

服務的挑戰，其次是社會服務組織不易識別和滿足多重需求。嚴重的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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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逆境重疊，導致相關的社會服務單位必須因應合作和協調干預所帶來的挑戰

（Sanders，2011；Ungar, Liebenberg and Ikeda，2012；Grell et al.，2017）。種

種複雜狀況導致社會工作者在實務中體驗到工作的高要求與高壓力，引發各種

工作上的不適應（Tham and Meagher，2009；Blomberg, Kallio, Kroll and Saarinen，

2015；姚奮志，2016；梁美榮、姚奮志，2019），甚至人員流動也會成為複雜

狀況的來源（Reupert and Mayery，2014）。可知，複雜需求處遇難度造成專業

人員不適應，形成整體身障服務壓力，而現行系統如何因應這樣的挑戰？ 

故此，本研究在身障中心面臨外部、內部與個體壓力下，透過檢討現行服

務處遇模式達成以下目的：(1)釐清跨部門合作與資源介入情形；(2)瞭解身障複

雜需求服務的處遇困境；(3)發展身障複雜需求服務處遇模式，建構合適協助機

制。 

貳、文獻探討 

一、複雜需求及相關定義 

Rankin and Regan（2004）針對生活在貧困社區的複雜需求者進行研究，最

早針對「複雜需求（Complex Needs）」解釋。綜覽複雜需求文獻可分為兩類，

一類關於複雜需求對社會工作人員的意義與服務影響（Reupert and Maybery，

2014；Grell et al.，2017；Khoo, Nygren and Gümüscü，2020）；第二類是關於不

同服務對象的複雜需求樣態與相關服務歷程，包括了學習障礙方面的文獻

（Storey, Collis and Clegg，2011）、就業服務相關文獻（Gore, Forrester-Jones and 

Young，2013）、兒童少年服務相關文獻（Hood，2015; Ungar et al.，2012）、

健康疾病、障礙或老人照顧服務的相關文獻（Mcauliffe, Schluter and Jamie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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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Gridley et al.，2014a；Gridley et al.，2014b；Beadle-Brown et al.，2016；

Czypionka et al.，2020）。 

臺灣針對複雜需求的研究主要在醫療或長期照顧領域（李易翰等人，2018；

周姚均等人，2018；李秉翰等人，2019），討論高齡長者的複雜需求如何透過

長期照顧服務中的社區或整合式服務有效滿足。複雜需求者以高血壓、糖尿病、

腦中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慢性疾病為主（周姚均等人，2018），或是衰弱

及認知功能退化，社交孤立與社經地位改變（李易翰等人，2018）。此外，張

毓蓉、陳耀仁、蘇俊郎、陳明義（2015）的研究則是針對複雜溝通需求進行 ICF

模式的個案研討，關注溝通方面的嚴重或永久損傷。 

複雜需求方面的學術討論相當多元，普遍指位於社會不利位置者所面臨的

困難處境。臺灣對於此類議題的討論甚少，在身心障礙領域的應用與研究相當

有限。 

二、複雜需求與複雜需求者 

複雜需求是不容易確認的概念，服務對象也因各國而異，其概念有不少須

探究之處。Rankin and Regan（2004）通過支持需求的廣度和深度來區分需要密

集服務的對象，認為「複雜需求者（people with complex needs）」需處理生活

中的許多問題，可能是學習障礙、心理健康問題或藥物濫用，也可能生活在貧

困的環境中，無法獲得穩定的住房或有意義的日常活動（Reupert and Mayery，

2014）。Gridley 等人（2014a）指出，過往研究沒有「複雜需求者」的單一定義，

並界定三種複雜需求的「典型群體」，包括患有複雜或危及生命疾病的年輕人、

有腦或脊髓損傷和複雜需求的成年人、患有失智症和其他身體或知覺障礙者。

Gridley 等人（2014b） 則界定為密集和多重需求的各種身障成年人和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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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ll 等人（2017）認為複雜需求概念反映了某些案主條件如何被界定，且

「複雜需求」一詞可能導致對案主的片面客觀化（onesided objectification）和污

名化（stigmatization）。Evertsson, Blom, Perlinski and Rexvid（2017）認為複雜

問題需要靈活實踐專業、一般理論知識和情境應用的組織來提供服務。Khoo 等

人（2020）則指出，「複雜需求」具有兩種特性，一是「根深蒂固（deep-rooted）」，

就是個人深刻需求以不同方式影響家庭成員，在不同的服務部門具有不同類型；

一是「廣泛根基（broad-based）」，即家庭中的幾個人對社會服務的支持有不

同但一致的需求，這些需求可能在同一服務部門或不同部門。這些需求往往具

有某種相互關係，影響到整個家庭。可見複雜需求具備多重、廣度與深度的問

題情境，多重是指多種不同問題，或是解決方法多樣但衝突；廣度指服務對象

有多樣化且與家人（或他人）問題互相影響的需求；深度則是個人有深刻且影

響到家人（或他人）的需求，需要長期且深入的支持服務。綜合上述，複雜需

求包括複雜需求者與複雜需求問題，前者與個人有關，後者牽動到整體家庭成

員，因此可以定義為「在家庭中具備多重深度問題情境的個人，影響到整個家

庭且需要長期深入的支持性服務」。 

具有複雜需求的弱勢、長期服務對象傾向於以不信任、厭惡、消極和低期

望的態度接觸社會服務（Palmer, Maiter and Manji，2006；Buckley, Carr and 

Whelan，2011；Sanders，2011；Gore et al.，2013）。因此複雜需求者的服務必

需小心過去經驗所帶來的負向服務結果，避免複製負面經驗。Gridley 等人

（2014b）指出，確保組織的專業工作人員或個管員提供協調與專業支持，可使

複雜需求者獲得良好服務。而 Beadle-Brown 等人（2016）認為，參與活動和互

動是實現個人發展、身體健康、社會關係、社會融合和其他生活品質領域的重

要途徑。Czypionka 等人（2020）強調服務對象的心理健康和社會狀況、和專業

人員間的信任與良好關係、服務對象的參與等皆是照顧服務的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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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複雜需求政策與服務推動 

複雜需求並非新概念，近年來，不少國家已開始重視複雜需求服務，在歐

盟、英國、加拿大與澳洲均有相關政策或服務的推動，以下針對各國經驗進一

步介紹。 

歐洲委員會於 2016 年通過「2017 至 2023 年身心障礙人權策略（Council of 

Europe，2016）」，強調「沒有人應被拋在後面」；由歐盟資助的「包容歐洲」

倡議型非營利組織，於 2019 年發布「複雜需求障礙者賦權報告」，指出具有複

雜需求的身障者為社會中最隱蔽的一群人，因服務中缺乏解決策略，使其「被

合理地」安置在大型機構或依賴家庭提供照顧和支持，呼籲必須提供個別支持

服務以對應具體問題及期待，建議對社區及主流系統（政治、經濟、社會、文

化）提供的活動和內容進行包容性評估（Inclusion Europe，2019）。此策略的

作用在倡議，引導歐盟國家針對複雜需求者進行針對性的評估及服務。 

英國大樂透於 2014 年起在 Brighton & Hove、Eastbourne、Hastings 推動「充

實東南部生活」為期八年的方案，目標改善有多種複雜需求者（包括生活心理

健康問題、無家可歸、毒品或酒精問題、犯罪者等）的生活（Hough，2017）。

英國「國家健康和社會照顧部」與「教育部」要求「國家卓越健康與照顧研究

所（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 and Care Excellence，NICE）」於 2021 年啟動建

立「嚴重複雜需求身心障礙兒童和 25 歲以下身心障礙青年：跨健康、社會照顧

和教育整合性服務輸送和組織指南」，提供各類專業工作者於整合健康、社會

照顧以及教育服務的一般決策原則（NICE，2021；Shah，2023）。Garbi（2021）

指出，NICE 編寫的指南反映了干預措施的臨床有效性和成本效益。可知，NICE

的功能是在整體跨部會、多專業的服務工作中提供臨床性的工作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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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亞伯達（Alberta）省「社區和社會服務部－障礙、融合、可近性部

門」於 2017 年資助「Alberta 障礙服務委員會（Alberta Council of Disability Services，

ACDS）」進行複雜需求服務提供單位的審查工作，並制訂「複雜支持需求指示

（Complex Support Needs Designation，CSND）」，幫助複雜需求者在適當支持

下減輕、管理或克服個人或社會不利因素（Alberta Council of Disability Services，

ACDS，2017a）。根據 CSND，複雜需求者須是年滿 18 歲的發展性障礙者，包

括心理健康障礙、精神或行為問題、慢性藥物濫用／依賴問題／自殘行為等。

政府透過「ACDS 服務等級工具」幫助單位評量服務品質，並透過服務分級標

準提供服務（ACDS，2017a、2017b）。可知，CSND 是在整體身障服務過程中

進一步範訂複雜需求者與分級服務標準。 

澳洲於 2013 年試辦由稅收支付的「身障者保險計畫（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NDIS）」，2020 年推行於全國。由「國家身心障礙保險局

（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Agency，NDIA）」實施，服務 65 歲以下身障者，

並將資助金直接給身障者，提供身障者個管服務（Department of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s-Ageing, Disability and Homecare，2014；NDIA，2022）。維

多利亞（Victoria）州（簡稱維州）政府「衛生和人類服務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DHHS）為了因應身障者複雜需求所提供的政策性服務，

於 2019、2021 年編制相關服務指引及架構，說明複雜需求服務的處遇流程、專

家小組、照顧計畫協調員、複雜需求協調員等角色與分工（DHHS，2019；

Department of Families, Fairness and Housing，DFFH，2021）。整體服務乃是透

過 NDIA 實施的 NDIS 提供身障者自主性的決策支援、服務協調、個別化服務

的個案管理機制，預算來自 NDIS（NDIA，2022）。MACNI 服務（請參考圖 1）

以複雜需求協調員為窗口，接案後與服務單位、專家小組依據個案問題的複雜

度、服務系統需介入程度，判斷複雜需求服務階段。當個案需求需要更高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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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協調和處遇時，則進入初期或正式服務階段。執行工作由照顧計畫協調員處

理，進行計畫制定、實施、進度和風險管理，定期召開照顧團隊會議以提供支

持和指導（DHHS，2017、2019；DFFH，2021）。此服務特色是在原 NDIS 的

支付式身障個管服務上架構複雜需求服務機制，透過跨專業合作與有計畫的支

持服務，解決複雜需求者的困難問題。 

 

 
資料來源：DFFH（2021） 

圖 1：MACNI 運作模型 

從政策與服務進行比較（參考表 1），不同國家在複雜需求定義有不同特

色，主要還是以當地環境中無法以社會資源快速處理的身障者問題為處理焦點，

但各國的複雜需求服務對象的共通性都以認知障礙者為主，且重視專業服務的

準則與操作。歐盟主要想處理無法於家庭生活中獨立生活的身障者，英國想處

理的是無家可歸、毒品或酒精問題、犯罪等行為議題，加拿大以精神障礙者與

其行為議題，澳洲則是以精障、智障為主的各種生活照顧需求。整體而言，需

進案和諮詢

需求評估

MACNI服務初
期

MACNI正式服
務

專家小組會議

開案審查及發
展照顧計畫

MACNI服務後
期的追蹤

離開服務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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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內容多以心理健康、物質依賴、居住、嚴重情緒行為等為主，且各國均有差

異。從服務提供者來看，英國、加拿大等國均強調不同專業人員與自然支持者

的跨專業合作，澳洲則有相對明確的專業職責，重視服務的角色分工。 

在服務策略上，歐盟的規範屬於宣示性質，服務策略偏向原則性規範；英

國有清楚的操作指南，服務對象以身障兒童或身障青年為主，強調跨專業團隊

合作；加拿大無詳細的操作準則，但有分級服務；澳洲有多項法案與計畫，相

對關注資源整合，且服務指引與工具較詳盡，對於專業服務有不少操作規定。

從專業作法來看，英國與加拿大偏向以原則性的指引或分級標準，澳洲則有預

算給予支持，並具備完整的服務流程。整體而言，歐盟的作法屬於策略性，英

國與加拿大則是提供服務指引與明確服務指標，澳洲則推動時間最早，制度設

計較完整，推展經驗也相對豐富。 

表 1：各國複雜需求服務推動概況 

 歐盟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政策
措施 

2017 至 2023 年
身心障礙人權策
略、複雜需求障
礙者賦權報告 

嚴重複雜需求身障兒
童和 25 歲以下身障
青年：跨健康、社會
照顧和教育整合性服
務輸送和組織指南 

無法規，但政府
資助 ACDS 進
行複雜需求服
務單位的審查
工作 

人類服務（複
雜需求）法案、
多重複雜需求
計畫 

範圍 歐盟 全國 亞伯達省 全國 

服務
對象 

身心障礙者 身障兒童、25 歲以下
身障青年 

18 歲以上的發
展性身障者 

16 歲以上的
認知型身障者
為主 

複雜
需求
定義 

服務中缺乏解決
策略，「被合理
地」安置在大型
機構或依賴家庭
提供照顧和支持
之服務對象 

多種複雜需求者包括
生活心理健康問題、
無家可歸、毒品或酒
精問題、犯罪之服務
對象 

心理健康障礙、
精神或行為問
題、慢性藥物濫
用／依賴問題
／自殘行為之
服務對象 

年滿 16 歲的
精神疾病、後
天性腦損傷、
智力障礙或嚴
重物質依賴之
多重複雜需求
服務對象 

需求
內容 

安置、照顧依賴 心理健康、居住、物
質依賴 

心理健康、物質
依賴、嚴重情緒
行為 

物質依賴、嚴
重情緒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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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各國複雜需求服務推動概況（續） 

 歐盟 英國 加拿大 澳洲 

服務
提供
者 

無特別說明 醫療人員、社會
工作者、教學人
員、特殊教育團
隊、非營利或志
願工作組織 

自然支持者、正
式支持者、專業
機構人員 

專業人員：個管
員、複雜需求協
調員 

服務
策略 

個 別 化 服 務 計
畫、包容性評估 

制訂服務輸送和
組織指南，強調
跨專業服務 

制訂 CSND，審
查指標、服務分
級、專業訓練 

制訂 MACNI，複
雜 需 求 服 務 流
程、專團小組的
跨單位整合 

專業
作法 

政策倡議 提供跨部會、多
專業的臨床性工
作指引 

整體服務中範訂
複雜需求者與分
級服務標準 

支付式身障個管
服務上架構複雜
需求服務機制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四、臺灣身障個管服務的挑戰 

我國整體身障服務重視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所強調「障礙的社會模式

（social model of disability）」，強調身障者的平等社會參與（立法院，2014），

因此身障者並非都需接受身障個管服務，而接受服務也未必都是複雜需求者。

本文認為須先理解身障個管服務限制與不足之處，理解現行結構問題，釐清身

障者的複雜需求樣態。 

臺灣身心障礙者保護法（以下簡稱身保法）於 1997 年將「個案管理」納入

法規，成人身障個案管理則屬於身心障礙服務領域，以個案管理實務為架構，

整合醫療、衛生、社政、教育、勞政與民間相關資源，滿足障礙者及家庭多元

化需求，提供完整及持續性的服務（內政部，2002）。2007 年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以下簡稱身權法）將個案管理服務刪去，2015 年衛生福利部將身障個

管列為指定辦理施政項目，並納入一般性補助及考核工作（衛生福利部，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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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因頒布新計畫而陸續更名為身障中心（衛生福利部，2023a）。過去身障

個管中心的開案標準中央與地方不完全相同，衛生福利部（2017）訂為「年齡

為 7 歲至未滿 65 歲之身障者，並經專業人員評估身心障礙者本身資源使用能

力欠缺或家庭照顧功能失衡，導致身心障礙者權益受損者」，有些縣市政府則

延續過去「身心障礙者具備多重需求」為標準（臺中市政府，2017；高雄市政

府，2023），可見實務場域並未統一。此外，各縣市政府與衛生福利部陸續規

劃分級參照指標，內容包括人身安全、情緒行為、照顧品質、社會支持參與、

資源使用、家庭照顧功能與負荷等重點（衛生福利部，2017；高雄市政府，2018；

衛生福利部，2024），但整體流程尚待編訂細部參照文件。 

然而，身障服務系統在身障個管、需求評估、資源連結等有整合期程過久

與資源不足、服務實施限制服務使用者自主參與、跨部門協調流於形式或困難，

影響身心障礙者整體服務輸送的順暢性與工作效果（邱大昕，2011；姚奮志，

2016；梁美榮、姚奮志，2019）。監察院（2020）認為現行的身障鑑定評估系

統下的服務不僅無法充分掌握及發掘每位身心障礙者及其家庭的實際處境與需

要，所需之福利資源或支持協助也有連結困難。姚奮志（2022）亦指出，身障

個管面臨業務工作的繁雜困境、個案問題的複雜情境、各縣市服務指標或標準

不一致、轉銜執行不易、資源或委外單位權限不足等問題。 

再者，我國針對困難個案仍然制定不同的計劃或方案加以處理，歸納衛生

福利部（2021b、2023a、2023c）、監察院（2023）即針對長照、身障等服務指

出常見的困難個案包括嚴重情緒行為問題、一家多口障礙、雙老家庭、高照顧

負荷等。然而，嚴重情緒行為問題的樣態及需求無相關統計數據（衛生福利部，

2021b；監察院，2023）、身障家庭中「兩代家庭」或「三代家庭」占 73.41％

（衛生福利部，2023d），卻未有雙老家庭與高照顧負荷家庭的實質統計。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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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系統重視困難服務個案，但迄今未有任何針對上述需求者為標的的服務指

標、服務困難時的處理規劃，也缺乏有效衡量效益的工具。 

參考國際作法，身障複雜需求處遇模式已有相關服務制度，且澳洲維州所

提供的複雜需求服務近年獲得我國關注，已有官方參訪與成果資料（衛生福利

部，2016），核心精神重視「消費者導向照顧（Consumer Directed Care，CDC）」，

將身障者視為消費者，選擇符合個人年齡及評估之照顧模式，包含決定服務單

位及服務時間（林玟漪，2015；衛生福利部，2016）。目前臺灣各地方政府提

供經費辦理身障者個管服務，由身障個管員制定個別化服務計畫提供服務，每

年辦理身障個管聯繫會議與身障生涯轉銜會議處理跨部門議題（衛生福利部，

2017；衛生福利部，2021a）。身障個管員角色接近照顧計畫協調員，但跨部門

會議有時徒具形式，對於服務陷入困境的複雜需求身障者無法提供有效服務。

評估現行身障個管服務除複雜需求協調員、專家小組未有對應角色，已具有複

雜需求服務機制大部分元素。 

本研究以身障個管服務系統為基礎，結合衛生福利部公益彩券盈餘預算、

民間單位、合作試辦縣市政府，檢討身障個管服務，參考澳洲服務協調模式建

構適當的服務處遇模式。 

參、研究方法與設計 

本研究整合對此議題熟悉並具有代表性的身障個管專業督導、合作縣市承

辦人與專家學者，針對身障個管服務在處遇複雜需求個案時的困境與處遇經驗，

透過參考澳洲服務協調模式試辦計畫與焦點團體的辦理，歸納整理共識而形成

結論。以下分述計畫推動與資料編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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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辦計畫推動 

研究進行期程自 2021 年 1 月至 2022 年 1 月，共分為兩大階段，第一階段

自 2021 年 1 月至 2 月為研究準備階段，整理歸納文獻，以正式行文與電話方

式邀請各縣市身障個管服務單位與 6 個合作縣市。第二階段為 2021 年 3 月至

2022 年 1 月，10 至 11 月進行試辦13，試辦前於 3 月至 11 月辦理 4 場焦點團體

研議複雜個案處遇模式之指標與流程，試辦後於 11 月至隔年 1 月辦理 4 場焦

點團體檢討處遇模式與試辦經驗。各次焦點團體討論內容詳如表 2，針對現行

個管模式的服務處遇困難、複雜困難處遇挑戰、跨部門合作機制、複雜需求定

義、複雜需求處遇模式、專團小組運作等面向進行焦點討論。 

根據焦點團體討論內容中涉及的業務範圍邀請各場次參與者，主要包括合

作縣市政策參與者、身障個管專業督導、專家學者。焦點團體內容則根據研究

目的設計相關主題的半結構式訪談內容，且每次進行焦點團體前皆針對目前進

度與討論意見進行說明，直到參與者能清楚為止。為確保收集資料的豐富性，

每位參與者至少參加兩場，辦理場次則由兩位研究主持人確認達到資料飽和度

後始結束整體計畫。 

表 2：各場次焦點團體內容摘要 

編號 內容摘要 

1 現行個管模式的服務處遇困難、複雜需求處遇挑戰 

2 專團小組建置機制內容、各縣市跨部門合作困難 

3 複雜需求服務之個案類型與定義、跨部門合作的可行策略、複雜

需求服務操作流程 

4 專團小組建置機制策略、專團小組成員組成建議、複雜需求個案

指標建議、修改複雜需求服務操作流程 

 
13 試辦過程共辦理 3 場試辦會議，2 場共 40 人次參與之試辦會議、1 場 17 人參與之觀

摩會議。 



身障複雜需求服務 123 

 

 

 表 2：各場次焦點團體內容摘要（續）  

編號 內容摘要 

5 檢討試辦會議並提出建議、試辦縣市執行現況 

6 各縣市處遇與資源限制、訓練機制與課程內容 

7 培力服務模式運作情形、服務困難與複雜困難個案處遇 

8 試辦縣市檢討專團小組機制、檢討複雜需求處遇模式、整體建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編碼與紀錄 

本研究在資料分析上，將 8 場次正式會議（編號 1-8）之討論過程中各人發

言謄繕為逐字稿，以利檢視。資料代號乃以合作縣市政策參與者、身障個管專

業督導等 14 人（編號 A01-A14）、專家學者 4 人（編號 B01-B04）、會議編號

（含前導會議、說明會議、試辦會議、檢討會議；A、B 兩組各有 1 至 7 的會議

編號）及各資料逐字稿紀錄頁碼組合之。如 B041-1，為專家學者編號 4 之成員，

在編號 1 的會議發言，且記錄於第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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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研究參與者角色及參與場次 

 編號 區域／身分角色 參與焦點團體場次 

1 A01 東區／合作縣市承辦人 1、2、7 

2 A02 中區／合作縣市承辦人 1、6、7 

3 A03 北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7、8 

4 A04 中區／合作縣市承辦人 1、2、5、7 

5 A05 北區／合作縣市承辦人 1、7 

6 A06 北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3、7 

7 A07 中區／合作縣市承辦人 1、2、4、5、6 

8 A08 中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2、3、6 

9 A09 南區／合作縣市承辦人 2、4、6 

10 A10 中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2、7 

11 A11 中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3、4、5、6 

12 A12 南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2、4、5、7 

13 A13 中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2、3、8 

14 A14 中區／身障個管專業督導 2、3、5、6 

15 B01 中區／專家學者 1、2、3、5、7 

16 B02 中區／專家學者 2、3、8 

17 B03 南區／專家學者 7、8 

18 B04 南區／專家學者 1、2、3、8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肆、計畫進行與焦點團體訪談結果 

以下針對焦點團體舉行過程中收集之意見與共識進行闡述，依照進行之時

程歸納討論主題，包括跨部門合作及資源介入問題，複雜需求處遇過程現況及

困難、複雜需求處遇模式建構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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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焦點團體分析 

（一）跨部門合作及資源介入現況及問題 

根據計畫初期焦點團體與最後總結的討論，發現目前身障個管與身障服務

中心在跨部門合作與資源介入現況有合作機制模糊、各單位認知差異等問題。 

1. 跨部門合作的機制模糊 

縣市政府內部運作過程中普遍認為跨部門分工合作與資源介入機制較為模

糊，並且有各自的特色或問題。如： 

其實我覺得很多東西其實要看這件事情，跟他有相關，有些東西我覺得有

些單位關係就是非常好，有些真的很難溝通…我覺得真的是一個生態，每

個局每一科生態都不一樣（A071-27） 

我覺得現在原來身障個管的複雜個案問題，其中有一個是社安網的脆家跟

保護類的社工，跟身障個管的分工、轉介的問題一直都沒有辦法一起…

（A011-16） 

眾人透過經驗發現相關的協調合作會議在主持與權力運作上有不少挑戰，

主持人對會議不熟悉，或對專業不了解，形成反效果，如： 

我們也曾經在轉銜會議邀請過秘書長，但是後來發現『鴨子聽雷』，就是

我們講的他不太懂，所以最後就說好，那你們會後各自再討論。對，他搞

不清楚，該分工該怎麼合作。（A011-17） 

主持人也沒有辦法在當場有決策，就是請某某局會後補的資料說，但是某

某局會後補的，有沒有認真的做說明，也是沒有回應。（A051-24） 

建構系統性持續性的合作機制，並且使會議進行方式保有專業性與結構性，

可減少現行運作機制模糊不清，組織定位不明的現象。 

2. 各單位合作的認知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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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跨部門合作中由於任務立場主觀、工作指標差異、問題定義不同、角

色問題，在現行的經驗與執行過程中持續遇到阻礙。 

以家庭中心來講的話，他們的結案指標就是領到身障證明就是不可以用，

領到身障證明之後就是要轉過來，所以他們會有結案機制。他們那邊的案

件就不會一直擴增…在我們科這項弱安案件的話，其實我們現在都要用這

個錢，都要長官同意。（A047-1） 

我就發現其實大家都已經處在個案的情境當中，你們已經很難再跳脫，已

經很難再客觀去看他的需求性。（B017-19） 

對於問題定義的認定不同，有時候導致就是在跨縣市在轉銜上面的話會有

所困難，那我是想說是否有辦法透過這個計劃來做倡議的部分。（A108-

11） 

建構整合性的跨單位溝通平台，建立合作機制；強化組織間溝通，解決大

家對問題觀點、服務做法不一的窘境，執行方式可從現行任務、指標、任務加

以釐清調整。 

（二）複雜需求處遇過程現況及困難 

在計畫初期的焦點團體確認了現行身障複雜需求服務指標並不明確，並研

議了現行各種複雜需求的類型；同時也探討了複雜需求服務機制建立可能會導

致案量增加，與協調角色在政府系統的限制。 

1. 身障複雜需求服務指標的複雜性 

針對開案指標與執行流程需釐清，並且應有明確的區辨方式與詳細的執行

流程以供參考。如： 

我們正跟其他同事們在討論，把這個流程看怎麼做一些調整，可以跟你們

的現行比較符合。（A07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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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明確的標準，所以這個指標出來大家都知道應該是這個案件裡面的

複雜的。（B011-23） 

複雜需求服務對象內容較為多元，但一般以心智障礙或是自我生活功能低

落者為主，而照顧者也是受到關注的對象。可包含： 

像雙老，…想要使用的資源卻進不去。（A061-2） 

心智障礙者沒有涉及保護議題，…，疑似有做性交易。（A041-12） 

他回家一個人獨居會有危險。（A011-15） 

有收集癖，…囤積一些東西。（A011-18） 

照顧者方面的個案，…需要家庭支持服務上面的個案。（B018-6） 

可能認為情緒行為是重要的問題。（A122-6） 

自閉症個案的情緒起來的時候的那些狀況比較不知道怎麼處理。（A142-

4） 

有一些自殘的行為，後來雖然有吃藥，可是精神狀況仍一樣。（A132-5） 

自我受照顧、品質低落、居住困難這三個議題上可能都是交錯交雜而成的。

（B042-10） 

複雜需求樣態多元，大致可包括：自我或受照顧品質低落；居住困難；照

顧者有錯誤照顧認知。並且非具有保護性議題、或保護性服務認為毋須開案介

入；非有緊急醫療需求。 

此外，個人資料的保護與跨單位整合也具同樣的重要性。如： 

所以我們也是在知情同意這一塊需要。（A021-5） 

對於進專團的定義啊，就是它是需要跨部門協調的。（B018-6） 

因此透過會議結論，服務對象修訂為：身障個管服務之對象；個案知情同

意；個案的需求和目標需要透過正式的跨單位服務協調機制，提供較深入的監

督和支持，以促進服務計畫的推動與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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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複雜需求服務機制建立的問題 

(1) 服務案量受到定義影響而增加 

擔心處理複雜需求流程與需求複雜程度，可能使身障個管的服務量增加，

進而影響分工合作。 

這個流程可能有一些專團小組之後的權力，就會有些個案變成是身障個管

來負擔。（A051-23） 

在處理的複雜度可能都比這樣一個開案的服務的狀況還多。對，那我就想

說諮詢服務跟開案的標準其實是我比較想要了解，那日後我們怎麼進入這

一個計劃。（A038-9） 

複雜需求案量來自於外部單位，並且可能有無法預期的案量而導致案量增

加，引發專業人員的憂慮。 

(2) 協調角色在政府系統的限制 

合作縣市反應，發現服務工作者對於身障複雜需求服務確實有需要，但政

府承辦人員卻仍有參與及協調困難。如： 

複雜需求協調員那個人，你覺得真的有人可以擔任嘛？對不起，我的意思

是說他看起來卡在公部門了。（B022-4） 

我們承辦人要去承接，那因為我們科內其實並沒有督導，所以其實我也會

有點擔心說就是承辦人的能力有沒有辦法勝任。（A042-6） 

應該說我們這些承辦，不是說他本身就是社工，他本身有自己的本分、業

務在。所以他沒有這樣子的餘力做這些事情。（A02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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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在地方政府中的承辦人有自身的業務與職責，在沒有督導支持與能力培

養，目前無勝任複雜需求服務中協調角色的可能。 

（三）複雜需求服務中專家陪伴機制的現況 

此主題整理複雜需求服務中專家陪伴機制的討論內容，包括計畫初期對專

團小組層級與位階的擔心，試辦後對於專家陪伴機制建立的討論，同時也對臺

中市專家協力機制的特殊現況進行初探。 

1. 對專團小組層級與位階的擔心 

各縣市受到既有制度、決策、資源等因素而不易深入參與複雜需求個案處

理機制，因此會議辦理必須要有高層級位階主席來主持，有益於資源整合。 

專團小組的權力要多大，才能夠實現在政府裡面，一個政治權力使他們想

合作，這是我覺得非常大的問題。（B011-10） 

雖然是到了縣市政府層級，如果沒有意願做這件事情，他也可以找位階比

較低的主管，甚至做一些樣子應付。（B024-2） 

我們之前碰過了一些大型會議，如果主持人是自己局處的首長的話，就很

容易被其他局處的人碰軟釘子。所以我覺得，是不是有可能這個主持人必

須拉到市府主秘以上的層級。（A043-7） 

當會議有牽涉到合作議題時，不同層級的會議參與者，與不同權力位階的

會議主持都影響身障權益問題的處理，因此對於複雜個案議題的處理，需要透

過更明確的會議合作機制來處理。 

2. 專家陪伴與實作方式之建立 

專團小組的建立對於整體服務過程具有陪伴效果，提供身障個管服務跨部

門網絡合作與各種困境時的諮詢或督導，避免身障個管服務單打獨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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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議題收集起來，他的問題有相關的可能轉成會議，就可以幫我們看這個

東西，因為有時候是制度問題，那這個問題可以有專家選擇或跟著一起討

論。（A076-1） 

協調員不停的去把他的資源把他整理起來，那如果是需要陪伴的話，可能

就是需要有一些是較深的，然後熟悉的人陪伴那個縣市，有一種個督的形

式陪著他長大。（A127-22） 

現行跨縣市問題解決需要一致性的界定，因此透過專團小組的專家陪伴，

統一角色任務及分工，並針對小組與服務運作規劃教育訓練，使操作標準化。 

3. 專家協力機制的特殊現況 

臺中市政府針對現行身障個管在處遇複雜問題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難問題

採取陪伴性的專家輔導做法，透過個案問題討論、市府行政機制等手段來處理

身障者的困難問題。 

我把議題收集起來，他的問題有相關的轉成會議，…，因為有時候是制度

問題，那這個問題是不是可以找專家選擇一起討論。（A076-1） 

包含執行時間，然後輔導查核，然後一直監測聯繫，這些都是有些東西在

監測聯繫協調。（A076-2） 

就是一些可能存在的問題就把它拉出來，就是各做各的沒有統整的需要跨

部門的整合合作。我們就找上各單位跟個管中心督導，我們開一下座談。

（A076-2） 

這種模式強調專家諮詢、行政輔導機制、針對重要議題召開座談，同時具

備專家協力及跨專業座談的方式，值得我們深究討論。 

（四）身障複雜需求服務處遇的規劃 

根據最後 2 場次的焦點團體討論，歸納包括複雜需求處遇流程、協調員角

色、整體制度精進的可行性等主題，使複雜需求服務處遇的建構更具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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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複雜需求處遇流程規劃 

(1) 複雜需求處遇流程 

複雜需求服務運作機制可提供個管中心有力的支持與資源挹注，並可使身

障個管員有依循方式，能透過協作和整合以提升整體個管服務。 

以後專家操作流程可以成立起來，然後社家署在後續有這樣操作方式的話，

我們現在雖然沒辦法有任何的承諾。但是未來如果有，可以的話，我想我

們應該也是會往這方向來處理。（A138-05） 

身權小組處理的是結構性、政策性或者後面的這個形成體驗。…平常身心

障礙者權益受損是可以提案的，他必須由各縣市輪值委員安排的處理委員

會。（B038-8） 

服務流程由複雜需求協調員與個管中心評估，有跨單位合作問題，或是結

構性問題則需進一步討論，由較高階的專團小組介入，也可銜接身權小組來考

量發展性的權益倡導行動。會中經大家討論後，規劃服務流程圖如附錄一。 

(2) 複雜需求協調員的角色 

複雜需求協調員將由於案量的不穩定而有工作量與穩定度的問題，會造成

整體服務工作的不順暢。如： 

協調員他們可能要受訓練啊。我想說跟大家說一下，我們家現在困境就是

其實承辦人員一直都是不穩定的狀態。（A098-13） 

協調員的角色不可能案量多到可以一個常態性的編制，…。可以參考，台

灣有一個現在做的很有名的頂尖的就是器官捐贈協調員，這些人本來在醫

院都有那個工作。（B038-1） 

地方政府有承辦人員流動性高、專業不易養成的問題，對於複雜需求協調

員的長期人力培養充滿挑戰，因此會中建議以現行政府承辦人員以兼職方式協

助，輔以系統性的訓練方式加以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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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身障複雜個案服務處遇模式之精進 

服務人力因為制度因素而不穩定，且專業知能與客觀性也有現實上的挑戰，

這對複雜需求服務模式的建立形成困境。 

再怎麼專職人力到國內都變成兼職人力了，那個沒有用。（A017-14） 

複雜需求協調一定要很客觀，也就是他不能只從身障的角度去看，他要從

各部門的角度去看來看什麼樣的服務資源？什麼樣子的合作網絡的形成

跟連接，對於我們的個案是最有幫助的。（B017-19） 

事實上，協調員若由個管業務承辦人擔任，可能因為變動無法穩定；若由

身障個管員擔任，則可能因為專業素質不一，在問題評估及資源運用有差異。

不僅協調員之角色應慎選，也應有系統性的服務設計，使整體服務穩定發展。 

二、小結 

綜合上述，身障個管與身障服務中心的跨部門合作與資源介入方面缺乏合

作機制與相關具體的流程或方法；在複雜需求處遇方面缺乏明確指標定義或流

程設計，並且可能有案量與執行角色定位問題。在研究過程中發現各縣市若要

發展複雜需求的服務處遇模式，在指標、人力、與流程上需要進一步研議，方

能建構合適的協助機制。 

伍、討論：複雜需求服務的挑戰 

研究結果發現複雜需求服務處遇執行時的需求樣態、處遇模式，並有不少

執行困難。以下首先針對複雜需求處遇模式的規劃挑戰進行討論，接續探究複

雜需求的問題樣態、團隊合作、協調角色、與跨部門治理中專業自處等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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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複雜需求處遇模式的規劃挑戰 

本研究發現臺中市政府特別採取陪伴性的輔導查核機制，針對轄內之身障

個管服務，進行服務品質管控與處理服務困境為目的，定期到各中心進行訪視，

邀請專家學者參與巡迴輔導查核工作，並依各中心需求進行議題設定，追蹤服

務過程與結果（臺中市政府，2020）。可知，此模式是主責社工、專管中心社

工、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主辦或發動者為專案辦公室社工，並依需要設定服務

對象議題，由專家建議處遇追蹤。然而此機制缺乏穩定的制度設計，對於長期

性、深度難解的身障者問題自然難以處理。 

再者，我國現行針對困難或複雜個案的處理通常由個案研討方式進行處理

（南投縣政府，2008；苗栗縣政府，2022）。個案研討是常見的個案討論會議，

該模式目前並無確切的法定作法。在身障個管系統遇到困難個案議題時，由個

管中心提出案例討論，並邀請相關專家學者或資源提供單位共同參加。通常透

過服務契約進行規劃，辦理的時間為非定期會議，一般無明確後續追蹤機制（南

投縣政府，2008；苗栗縣政府，2022）。此模式挑戰是缺乏明確做法，辦理方

式因單位而異，遑論有具體的追蹤或問題解決效果。 

本研究提倡的服務協調模式根據各項資料（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DHHS]，2017、2019；DFFH，2021），重要職責有服務開始前與服務

計畫期間兩階段。服務開始前的準備包括：全面性的需求評估，並與其他單位

討論服務計畫；召開團隊會議以制定和監督服務計畫；與各利害關係人有效溝

通以支持團隊合作；透過合作協議使夥伴關係和權責角色更加明確。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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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的責任有：與複雜需求協調員保持聯繫合作；與行政部門及團隊共同為服

務使用者制定持續性服務選項；向專團小組進行服務及經費使用報告；服務監

控與效益評估；進行結案準備與服務銜接。 

服務協調模式有較為清楚的角色分工，強力支持的專團小組支持，然而僅

就研究試辦過程來看，團隊會議、跨團隊溝通合作、合作協議等均須明確的團

隊溝通協調，卻是目前最大的挑戰；服務計劃期間面臨複雜需求協調員未有清

楚職責，專團小組欠缺定位與權責，導致現行推動猶有阻礙。未來仍需透過擴

大試辦，或是採取適當措施整合進既有身障服務中心系統。 

二、複雜需求中的問題樣態趨向多元 

研究過程中參與縣市提供的問題樣態聚焦在個案的困擾行為、照顧者的照

顧負荷等，包括家庭居住困難、嚴重情緒行為、家庭照顧等問題，主要是精障、

智障等障礙類別，與澳洲、加拿大的複雜需求服務對象相類，但與各國的需求

內容以心理健康、物質依賴、居住、嚴重情緒行為為主有差異。我國加入了照

顧負荷問題，且不在社政系統下處理物質依賴問題。本研究將複雜需求者定義

為個人情緒行為上的困擾，家庭照顧或居住上的困難，符合臺灣近來身障研究

與政策趨勢，如嚴重情緒行為困擾（衛生福利部，2021b；監察院，2023），家

庭照顧負荷與社會支持（鄭元棻、林萬億、沈志勳，2019），照顧家庭或居住

議題（陳政智、陳桂英、楊馥宣，2013；陳政智、陳玠汝，2015；周月清、李

婉萍、王文娟，2018；黃珮玲、戴世玫、孫宜華，2018）。更與 Rankin and Regan

（2004）討論心理健康、住房獲得困難；Gridley 等人（2014b）所指認知障礙的

密集性問題；Khoo 等人（2020）所論與家庭有深度牽連等定義有相同的脈絡。

雖然接近加拿大 CSND 所訂複雜需求者要件（ACDS，2017a），但澳洲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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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遇流程、專家小組、照顧計畫協調員、複雜需求協調員等設計與分工更貼近

我國身障個管運作方式與精神。 

複雜需求辨識關鍵在問題情境，複雜需求者則指服務對象特性或條件，而

身障複雜需求者多是以精神障礙、心智障礙，或是照顧負荷家庭為主。智能障

礙這類發展性終生障礙，身體逐漸虛弱會影響多個健康領域（Schoufour, Echteld 

and Evenhuis，2017）；而照顧家庭則會因照顧負荷衝擊生心理、社會、經濟、

靈性等層面（Adelman, Tmanova, Delgado, Dion and Lachs，2014；Jackson et al. ，

2018），可見身障複雜需求者條件相當多元。但根據本研究共識，複雜需求指

標為曾發生或可能發生自傷或傷人之行為；居住困難；自我或受照顧品質低落；

照顧者有錯誤照顧認知。 

三、複雜需求處遇中的團隊合作欠缺共識 

跨服務部門與系統資源無法有效整合不僅是身障個管服務協作的重要議題，

同時也是專業人員最大的挑戰（姚奮志，2016）。專業團隊合作形成平等互動

的夥伴關係，集結合作對象的權責和資源，並強調與服務對象間的夥伴關係，

才能維持好的服務（Bailey et al.，2006；許素彬，2008；張秀玉，2018），複雜

需求服務由四個重要的角色組成，即服務對象、專團小組、複雜需求協調員及

服務團隊，透過協調員促成協作和暢通溝通管道，結合專家及服務團隊的服務

共識、團隊合作。概念如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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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繪製 

圖 2：複雜需求服務重要成員關係圖 

臺灣目前的長照制度類似此方式，由照顧管理中心的照顧管理專員進行協

調，透過個案管理員將服務導入服務對象。然而在背景或觀點差異下缺乏共識，

或是缺乏有效品質督導機制，導致整體服務品質維持有困難（黃源協、吳書昀、

陳正益，2011；林郁舒，2015；姚奮志，2021）。Lowndes and Sklcher（1998）

指出夥伴關係具有生命週期，因此整體服務必須建立穩定的工作系統，才能維

持夥伴關係。複雜需求處遇強調跨專業與跨部門合作，重視社會工作與結合個

案管理服務，與 Gridley 等人（2014a）強調能提供密集、持續支持服務的特性

相符，重視長期夥伴關係與穩定的服務支持系統，使服務對象獲得正面幫助。

本研究發現目前服務系統運作過於流動缺乏結構性、穩定性、專業性，難以建

立長期的夥伴關係。團隊合作乃成功運作的核心，跨部門單位與身障中心的專

業實踐有賴穩定機制、協調角色與專業對焦。 

四、身障服務系統中的協調角色不易實踐 

陳政智、許涵庭（2015）曾指出身障服務系統中需評專員涉入的深淺包括

完成福利使用資格、連接資源、擬定照顧計畫等三個層次。其中最高層次是指

個案管理的服務功能，重視身障者的需求與資源連結。然而身障者的自我決定

和社會參與一直是當前服務最大的困難（賴俊帆，2018；梁美榮、姚奮志，2019），

因此個管員身兼服務評量與服務協調角色須更謹慎重視身障者的自我決定。 

身障個管服務擔任與公部門和其他服務單位溝通協作的關鍵角色，然而臺

灣多數的身障個管服務由民間委辦，在地位與權力經常與政府部門不對等（姚

奮志，2016；姚奮志、李淑貞、梁美榮，2021），同時需和公私部門頻繁合作，

確保既定目標與資源管控，面臨權責與角色不符合的困境。擁有獨立性質與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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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協調性的服務協調員是結合政府與民間單位、委辦單位與受委託單位間的夥

伴關係平衡者。 

然而，降低身障個管員的案量負荷，而將服務協調的工作賦予身障個管員，

將使身障個管員球員兼裁判，也不易面對高權力壓力。若單獨設置服務協調員，

則服務協調員的工作與原來身障個管員的分工、權責均須明確區隔。前者應著

重在複雜需求個案處遇、服務流程、跨單位整合、資源創造等面向，後者則著

重在身障個案的服務效益、服務品質與資源連結等面向。 

五、跨部門治理中的專業自處面臨衝突 

鑒於身障個管與身障中心多是委辦方案，受限於委辦縣市本身須承擔民選

政府的輿情壓力，又需支持實務單位的服務工作，不僅角色衝突，同時政府治

理責任中的多重權力使用問題，均對委辦單位與受委辦單位造成壓力。 

複雜需求服務機制及專團小組，是為了解決社會服務組織不易處遇的特定

人群困難社會問題（Grell et al.，2017），這些問題為制度上、組織疆界或管轄權

間所忽略或漠視的棘手難解的社會問題（Klijn and Koppenjan，2000），且複雜

需求服務目的為政府履行職權，推動公益使命的精神，符合跨部門治理的意義

（Provan and Kenis，2008；劉麗娟，2015）。除了遇到社會議題複雜化的挑戰，

更會遭遇包括協力關係的權力與結構（Simpson, Lefroy and Tsarenko，2011；王

仕圖，2013）、互動關係影響（Najam，2000；李台京、吳秀月，2005）等議題，

因此身障個管在處理複雜需求議題時也需面對不同部門的差異觀點。 

現行身障服務透過各種聯繫會議或協調工作來處理服務問題，研究中也發

現身障個管與社會安全網、衛政單位都有或多或少的合作摩擦。在複雜情況下，

社會服務單位須努力應對合作和協調干預的挑戰（Ungar et al.，2012；Grell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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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2017）。但面對官僚的做做樣子，或是科層中的虛應故事，容易使服務熱忱

被消磨掉，進一步形成人力流動問題。使得原本處在複雜情況下的高要求與高

壓力（Blomberg et al.，2015；姚奮志，2016），更形雪上加霜。專業工作者需理

解權力運作框架下的政治行動技術，學會運用自身資源及關係來催化權力，使

服務系統在理性、客觀、科學的條件下產生良性功能。 

陸、結論、建議與限制 

整體身障服務環境長期處於政策變動，各地政府各自為政的局面下，現行

身障複雜需求服務模式在不同縣市、不同情境下有不同作法。為使整體服務減

少團隊合作阻礙，強化身障服務處遇能力，以下提出結論、建議與研究限制。 

一、結論 

身障個管與身障服務中心面臨跨專業與跨單位合作困難，陷於複雜需求服

務處遇上的系統限制。經過本研究試辦與意見收集，認為可於原有服務機制系

統上建構複雜需求處遇機制，包括複雜需求指標與處遇模式，並在跨部門合作、

專業服務追蹤、服務協調整合等面向精進強化。而我們的服務主體是身障者本

人，因此整個專業團隊應秉持重視、維持和身障者本人平權且自決的夥伴關係；

複雜需求處遇服務的目的是透過團隊、專業人員、身障者的共同參與來解決問

題，以此強化專業人員與身障者的權能。 

 

 

 



身障複雜需求服務 139 

 

 

二、建議 

綜合研究結果，臺灣身障服務可針對身障複雜需求處遇運用三種模式來進

行不同層次的服務介入，以下針對處遇模式建構、專團小組發展、服務理念培

訓等面向提出建議。 

（一）積極建構身障複雜需求的處遇模式 

身障困難或複雜需求服務可運用的處遇模式包括個案研討、服務培力與服

務協調等三種，相關比較詳見表 4。個案研討模式參加人員包括主責社工、專

家學者、資源提供單位、家屬；主辦者或發動者並未有明確規範與職責分配；

主要目的是在解決一線服務困境，或進行資源協調與分工。服務培力模式是主

責社工、專管中心社工、專家學者共同參與，主辦或發動者為專案辦公室社工，

並依需要設定服務對象議題，由專家建議處遇追蹤。主要目的是提升服務品質

與能力，並協力處理服務困境。服務協調模式為參考澳洲 MACNI 內容，發起

者為政府，主要目的為針對複雜需求個案，透過協調員進行跨單位整合及補充

服務不足，由正式會議進行追蹤，處理個案之居住、健康社會安全等議題。 

表 4：三種複雜需求處遇模式 

 個案研討模式 服務培力模式 服務協調模式 

主要權責
／發起者 

身障服務中心 專案辦公室 服務協調員 

身障服務中心 

辦理目的 解決一線服務困境 

進行資源協調與分工 

提升服務品質與能
力 

協力處理服務困境 

處理特定問題 

為個案追求一致目標 

跨單位長期參與的平台 

補充現有服務不足 

正式／ 

常態機制 

視需要召開 定期巡迴輔導 定期會議／非定期會議 

專責人員 承辦人未有明確權責 專案中心為專責人
員 

設有協調員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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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三種複雜需求處遇模式（續） 

 個案研討模式 服務培力模式 服務協調模式 

處理議題 多元議題，未有明確
規範 

單一性服務 

依需要設定服務對象
議題 

主題式 

居住困難、嚴重情緒行
為、家庭照顧等問題／
具有開案指標 

延續效益 未有明確追蹤機制 

短期（半年內） 

專家建議處遇追蹤 

中長期（半年至 1 年） 

定期追蹤報告／計畫
變更審查／效益評估 

議題分析與政策發展 

長期（1 年以上） 

代表 各縣市常見作法 臺中市 本研究試辦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三種模式有各自的特色與適合運用時機，個案研討模式由於未有明確權責

與追蹤機制，適合處理短期（半年內）、單一性的服務需求與合作問題；服務

培力模式則有定期巡迴機制，適合中長期（半年至 1 年）、主題式需求的服務

追蹤；服務協調模式由於定期追蹤、完整的陪伴機制，適合應用於長期（1 年以

上）、個案權益問題與複雜需求者的深度處遇。 

在目前中央推動身障服務中心與各縣市政府建構身障服務系統的同時，可

根據目前資源與既有跨團隊合作機制篩選適合的複雜需求處遇模式。長期而言，

建議建構具有清楚複雜需求指標、整合專家團隊陪伴、參與複雜需求協調員的

服務協調模式。 

（二）漸進發展專團小組的專業職能與陪伴策略 

各縣市之身障服務承辦人本身業務身兼多職且流動率高，如將承辦人列為

協調員角色實為困難且無法進行經驗傳承，因此建議政府規劃經費編列專任協

調員，同時加強系統性專業訓練，發揮該角色功能並提高穩定性與傳承。 

其次需讓各縣市推動專團小組制度，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進行宣導，初步

發展可由專責專家執行專團小組機制，其職掌為提供服務諮詢建議、專業訓練，

並針對該縣市身障服務資源建構提供藍圖建議；各區域設置任務編組，減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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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的執行壓力；協助地方政府建構服務模式，形成陪伴系統以有效執行服

務決策。 

後續應規劃訓練課程，讓專團小組成員與主持人參與，以確保計畫執行與

角色功能的一致性。考量地方政府對於各種聯繫會議與委員會議的投入意願，

建議由中央推動，以增加各縣市長官的支持程度。專家則建議為長期從事（跨）

身障服務領域之學者或專門工作者，對服務品質與效能、在地資源整合、跨專

業服務系統（勞政、衛政、教育、其他）有深入實踐或研究。 

（三）培訓各級單位合作時的身障專業服務理念 

整個流程亟需各部門緊密合作，政府各級包括地方政府首長、各局處官員、

合作網絡單位決策者等，都應對於身障服務理念有更全面性的瞭解。英國於

2010 年通過「平等法」，使身障者獲得公認的權力，挪威在「國家示範道路」

的措施中規定，公共部門應該以身作則，以僱用工作能力較低的人為榜樣

（PATHWAYs Project，2016）。歐盟 2019 年發布「複雜需求障礙者賦權報告

（Inclusion Europe，2019）」同樣也是強調身障者應回歸主流，並讓所有公民

參與。 

我國於 2022 年公佈社會安全網 2.0，當中補強社區精神衛生體系與社區支

持服務，推動疑似或社區精神病人照護優化計畫、成立危機處理團隊、精神病

友多元社區生活方案發展計畫、新增長效針劑注射獎勵措施（衛生福利部，

2023b）；2023 年 12 月規劃了身心障礙照顧服務資源布建計畫，同時提出了高

照顧負荷家庭協助方案與身心障礙服務中心服務系統（衛生福利部，2023a）。

當中對於本研究指涉的複雜需求服務對象有不少協助措施，彼此可視為服務過

程中的資源或夥伴單位，但實質服務效果有待進一步研究，且各種服務措施是

否與本研究所談的複雜需求者一致仍有待評估。但更多的部門關注類似議題或

服務對象確實是本研究所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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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單位跨專業的整合性工作確實刻不容緩，因此國家應帶頭示範，讓身障

者的處境有更好的對待。建議透過對地方政府的各種考核，或是透過各種經費

的編列來協助此機制的建構，結合既有的生轉聯繫會議、身權小組來推展此工

作。 

三、限制 

研究限制主要有三，第一是專團小組之機制內容、複雜協調員角色等皆是

試辦過程中發展形成，並非完整準備後進行，因此實質效果仍待考驗。其次，

研究參與者為部分縣市，整體試辦期程與經驗僅一年，未收集其他專業意見，

缺乏代表性與實證性。若未來有更廣泛而周延的試辦計畫，對於整體服務設計

會有更好的適用性與效用性。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本文純粹以身障服務提供

者、政府單位作為研究主體，缺乏身障者參與，自然無法代表身障者意見與需

求，未來若能進一步推動相關服務模式，建議邀請身障服務使用者提供更多寶

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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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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